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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中医医疗服务规范 推拿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在国际中医医疗服务中中医推拿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适应症与禁忌症、操作流

程和注意事项。

本文件不适用于非医疗性质的保健按摩服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5982 医院消毒卫生标准

WS/T 313 医务人员手卫生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国际中医推拿服务 international TCM Tuina service

医疗机构对境外患者根据中医理论应用推、拿、按、摩、揉、捏、点、拍、㨰等手段对人体某些部

位或者穴位进行操作以达到通经活络、调节脏腑功能、扶正祛邪、防治疾病的医疗行为。

注：TCM: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3.2

境外患者知情同意 Informed consent for overseas patients

医疗机构对境外患者或其法定代理人、授权委托人，用他们能够理解的语言（包括多种语言）详细

说明推拿治疗目的、方法、风险、利益、备选方案以及相关权利与责任，在患者或其代理人完全了解情

况下自愿签字认可的过程。

3.3

推拿介质 tuina medium

推拿过程中使用的润滑或者治疗性的外用药物，例如滑石粉、推拿油以及中药膏剂等用于减小摩擦

力、提高疗效或者对皮肤起到保护作用。

4 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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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人员资质

4.1.1 提供推拿保健的技师需持有人社局颁发的《保健按摩师证》、《保健调理师证》，提供推拿诊

疗的医师需持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发的《职业资格证书》，执业范围为中医类别相应专业，在本单位

进行注册。

4.1.2 执行推拿工作的医务人员需经过相关中医推拿技能培训并通过考核。

4.1.3 以主要服务外籍患者为主的工作人员需掌握基本英语或其他常用外语交流能力或者有专人负责

翻译工作以免造成误解。

4.1.4 有关人员需参加国际医疗服务礼仪、涉外医疗安全、院感防控、知情同意以及突发事件应对等

方面学习并定期复习。

4.2 操作人员

4.2.1 做好自身清洁工作，在进行操作之前按照 WS/T 313 要求做好手卫生。

4.2.2 操作人员要修剪干净指甲，摘除首饰等物品以免损伤患者皮肤。

4.2.3 操作人员要理解患者文化背景以及宗教信仰并且保护患者隐私，在服务中体现礼貌与关怀。

4.2.4 操作人员要了解所在单位应急预案并能够及时发现以及应对推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或者紧急情

况。

4.3 环境要求

4.3.1 推拿诊室应注意患者隐私保护，设置围帘，具有较好的保密性。

4.3.2 诊室需干净整洁，空气流通顺畅，空气中、物体表面、地面等处要达到 GB 15982 标准。

4.3.3 诊疗床上应使用一次性床单或者床套，每人更换一次并及时清洗消毒。

4.3.4 在诊室内应当有中文/英文等多种语言文字标识牌，悬挂推拿治疗流程、注意事项以及健康教育

等相关内容。

4.3.5 诊室内必须配置相应的急救用品及药物并且按时检查保证其功能正常运转。

5 适应症和禁忌症

5.1 适应症

中医推拿可用于治疗以下疾病或者症状：

a) 骨关节及软组织疾病：例如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肩周炎、腰肌劳损、肌筋膜疼痛综合征、

急性/慢性运动损伤等；

b) 神经系统相关疾病：例如紧张型头痛、偏头痛、失眠、功能性眩晕等；

c) 消化系统功能性疾病：例如功能性消化不良、便秘、胃肠功能障碍；

d) 其他：例如疲劳综合征、产后恢复、亚健康调理等。

5.2 禁忌症

5.2.1 绝对禁忌症

绝对禁忌症如下：

a) 骨折、脱位、关节结核、化脓性关节炎或骨髓炎等骨关节疾病急性期。

b) 局部皮肤破损、感染、溃疡、烧伤、严重皮肤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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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严重的急性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包括急性心肌梗死、不稳定型心绞痛、严重高血压危象、未控

制的重度高血压等。

d) 出血倾向或者凝血功能障碍患者，例如血小板减少性紫癜、血友病等。

e) 恶性肿瘤局部或全身广泛转移者；

f) 急性传染病患者；

g) 妊娠期妇女腹部、腰部以及腰骶部还有穴位（如合谷、三阴交等）禁止使用刺激性手法。

h) 意识障碍、精神疾病发作期，不能配合诊疗者。

5.2.2 相对禁忌症

相对禁忌症如下：

a) 严重骨质疏松或者有较高椎体压缩性骨折风险患者，禁止使用重手法以及脊柱扳法。

b) 年老体弱、极度疲劳、过饥过饱、醉酒者，应暂缓推拿或者适当减少用力。

c）术后恢复期患者，依据手术部位及恢复情况进行评估后进行。

d) 情绪异常激动、焦虑的人，在操作前应做好沟通工作使其平静下来再进行操作。

6 操作流程

6.1 签署知情同意书

6.1.1 接诊医师应对境外患者或者其代理人，用他们能够理解的语言充分告知如下事项：

a) 推拿治疗目的、目标以及计划。

b) 推拿操作的基本方法、部位和大致时长；

c) 可能发生的副作用以及风险，比如局部灼热感、疼痛加剧、头晕、晕厥、皮肤破溃等。

d) 替代治疗方案及其优缺点；

e) 患者权利与义务，如患者应合作，向医生提供真实病情信息以及遵从医嘱等。

6.1.2 知情同意书应当有双语（中文/英文或者其他常用语言文字）版本，从事推拿治疗的患者其知情

同意书由患者或者其代理人签署，医生签名，一式两份，医院、患者各留存一份，纳入病案保存。

6.1.3 患者拒绝签署知情同意书的，不得开展推拿操作。

6.2 药物制备

6.2.1 如需用推拿介质，要根据患者皮肤情况、病情以及季节选用适当的介质，如滑石粉、医用石蜡

油、推拿专用油或中药膏剂等。

6.2.2 推拿介质应达到相应卫生要求，无刺激性、无过敏反应，密封良好，在保质期内使用。

6.2.3 自制中药外用介质需符合医疗机构制剂要求制备，标明其组成、制备方法、贮存条件及有效期，

在给药前须了解患者是否对该药物过敏。

6.2.4 介质专人专用，防止交叉污染，盛放容器要经常清洗、消毒。

6.3 体位选择

6.3.1 应根据推拿部位、手法以及患者的体质情况，采取合适的安全、舒适、便于施术的体位，一般

有仰卧位、俯卧位、侧卧位、坐位等。

6.3.2 注意患者的保暖以及隐私问题，暴露部位最少。

6.3.3 对行动不便、年老体弱或者有基础疾病者要帮助其安置体位并且做好保护工作，以防坠床或者

摔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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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 在操作中如果病人感到不适要及时改变体位。

6.4 施术方法

6.4.1 推拿操作须依据中医理论，辨证施术，在考虑患者体质、病情及承受能力的基础上决定手法轻

重、快慢以及刺激程度等。

6.4.2 一般使用的手法如推法、拿法、按法、摩法、揉法、捏法、点法、拍法、扳法等要符合《中医

推拿技术操作规范》，均匀、柔和、持久、有力、深透。

6.4.3 脊柱扳法、旋转复位等较强刺激的手法，应严格掌握适应证及禁忌证，在有经验并取得相应资

格证书医生指导下进行，禁止粗暴操作。

6.4.4 推拿操作时间依据患者病情以及患者耐受度而定，一般一次时间为 30～60 分钟，特殊情况可以

适当延长或缩短。

6.4.5 在操作中要随时注意观察患者情况，问患者感觉如何，如果患者有头晕、恶心、心慌、出汗、

疼痛加重等症状，要及时停下手头工作，让其平躺休息，需要时给予相应处理。

6.4.6 操作结束后，帮助患者穿好衣服，交代注意事项，如不要着凉、不要吹风、不要洗冷水澡，喝

水，稍作休息方可离开诊室。

7 注意事项

7.1 诊疗前应对患者病史、过敏史、用药史以及近期相关检查等进行全面了解，在必要情况下还需要

对患者进行查体以确定是否符合治疗指征并排除相对或绝对禁忌症。

7.2 操作环境要安静、整洁，不得有无关人员干扰，给患者创造良好治疗环境。

7.3 在操作中注意为病人保密，尊重病人的意愿，不能让病人身体外露。

7.4 手法力度要逐渐增加，由轻到重，再到轻，不能一下子用力过猛。

7.5 对第一次接受推拿治疗者要轻柔一些，观察其反应，逐渐使其适应。

7.6 操作完毕后要记录推拿部位、手法、时间、患者感受以及医嘱等，整理归档到病历中。

7.7 对境外患者，应用他们能够理解语言进行健康宣教，告知复诊时间、居家注意事项以及联系方式

等。

7.8 发生医疗不良事件应及时启动应急预案，积极进行抢救工作，并按规定上报、处置及做好相关记录

与沟通等事宜。推拿疗法操作示例见附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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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规范性）

推拿手法操作

A.1 总则

本附录规定国际中医医疗服务中常用的推拿手法的操作方法、要求以及注意事项供境外患者使用，

注重轻柔、安全、可控、舒适，适合在海南省各类型国际中医医疗机构应用。

A.2 基本手法操作规范

A.2.1 推法

【适用部位】头面部、颈项、肩背、腰臀、四肢操作步骤

【操作方法】医者用手指或手掌或者肘部在施术部位上做单方向直线推进，速度慢而均匀连贯，力

从轻至重。

【手法要领】紧贴肌肤，无揉动、跳动；力度适当，使受术者有轻微酸胀感；直线前进，速度均匀，

不可时快时慢。

【注意事项】骨突部位、皮肤破损处禁用；对外国患者第一次进行时力度要轻；腰部及腹部推拿要

注意保暖、隐私。

A.2.2 拿法

【适用部位】颈项、肩部、四肢、腰背操作步骤

【操作手法】拇指、食指及中指相互配合，一紧一松有节律地提捏肌肉、筋肉，从肢体近端到远端

依次进行。

【手法要领】动作要连贯、柔和而有力度；提捏深度在肌筋膜处，不宜过深以致掐破皮肤；频率要

一致，一般每分钟30～60次。

【注意事项】禁止暴力抓捏以免出现淤青；锁骨上窝、颈侧区要轻；骨质疏松者力度减小。

A.2.3 按法

【适用部位】全身穴位、痛点、肌肉僵硬区操作步骤

【操作手法】以手指或掌根放在穴位或者部位上；垂直向下缓慢施加压力；然后保持3～5秒之后慢

慢抬起。

【手法要领】方向垂直、力从小到大再到小；平稳而有连贯性，不可冲击、不可弹跳；按后留着，

“得气”为止。

【注意事项】心前区、眼区、喉结区不宜重按；外籍人士较易感疼痛，在施加压力之前要告知他们；

孕妇腹部、腰骶部禁用。

A.2.4 摩法

【适用部位】胸腹部、胁肋部、面部操作步骤

【操作手法】掌面或者指面接触皮肤上做环形有节奏揉动，力量柔和，只在皮肤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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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法要领】动作轻柔缓慢、环旋自如；速度为每分钟 100～120 次；不用力到深层肌肉。

【注意事项】腹部顺时针为泻、逆时针为补（根据病情选择）；注意保暖，防止着凉；皮肤干涸可

以用一些介质等。

A.2.5 揉法

【适用部位】全身各部位，尤其软组织劳损区操作步骤

【操作方法】以手指、手掌或鱼际吸附在需要治疗的位置上，在皮肤下轻微旋转揉动并缓慢移动，

着重按压疼痛处以及硬块。

【手法要领】轻而慢、轻而渗透；速度为每分钟80-120次；不用力在皮肤上揉搓、跳跃。

【注意】适用于境外患者放松调理；急性损伤24小时内慎用；皮肤过敏者减少揉动时间。

A.2.6 点法（点穴）

【适用部位】穴位、压痛点、扳机点操作步骤

【操作手法】用手指端准确找到穴位后，垂直用力按压，一般按压时间为2～5秒，然后放松，重复

3～5次。

【手法要领】找准穴位、用力集中；点至有酸胀感即可；点后做适当按揉放松。

【注意事项】心脏病、体弱者慎用较强刺激；提前告知患者有酸胀感；儿童、老年人减半。

A.2.7 擦法

【适用部位】肩背、腰骶、胸胁、四肢操作步骤

【操作手法】手掌紧贴皮肤，在一个方向上快速来回移动，使局部发热、微红。

【手法要求】直线往返、用力均匀、速度快；不带动皮下组织，以温热为主；需用按摩介质。

【注意事项】勿擦破皮肤，时间不宜过长；发热、皮肤病、出血倾向者禁用；腰骶部擦法注意隐私

以及保暖。

A.2.8 搓法

【适用部位】四肢、肩部、胁肋操作步骤

【操作手法】双手掌握住肢体，上下搓动，从上向下进行。

【手法特点】动作轻松、柔和、连贯；力度适当，以放松为原则；一般在手法结束时使用。

【注意事项】关节部位动作放缓；肢体肿胀、急性损伤慎用。

A.2.9 抖法

【适用部位】上肢、下肢操作步骤

【操作手法】一手抓住肢体远端，小幅度、快速地上下摇动，使力传到近端。

【手法要领】幅度小、速度快、力度轻；患者肌肉完全松弛；每做10-20秒。

【注意事项】骨折未愈合、关节脱位禁用；高血压、眩晕者慎用。

A.2.10 拍法

【适用部位】肩背、腰臀、下肢后侧操作步骤

【操作手法】手指并拢，掌弓空虚，平稳有节奏拍打，由轻到重。

【手法要求】拍打有弹性，不过重、不拍骨面；节奏适中，以舒适为准。

【注意】结核、肿瘤、感染、出血倾向禁用；肾区、脊柱正中、颈侧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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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11 㨰法

【适用部位】肩背、腰臀、下肢后侧、上肢外侧及四肢大关节周围区域

【操作手法】术者手握空拳，以手背第2-5掌指关节突起处为着力面，沉肩垂肘，肘关节微屈，前

臂主动旋转，带动手背着力面在受术部位做平稳、连贯的滚动动作，滚动时着力面始终贴附皮肤，避免

滑动。

【手法要求】滚动幅度均匀，每分钟滚动频次控制在120-160次，动作连贯无停顿，着力轻重适度，

以皮肤微微发红、受术者自觉酸胀舒适为宜；前臂旋转有力，动作协调，避免用蛮力或僵硬发力，确保

手法柔和且有渗透力，不损伤皮肤及皮下组织。

【注意】结核、肿瘤、局部感染、有出血倾向者禁用；皮肤破损、溃疡、皮疹部位禁用；肾区、脊

柱正中、颈侧及关节内急性损伤期禁用；操作时避开骨骼突起部位，避免直接滚压骨面。

A.3 国际医疗推拿通用注意事项

A.3.1 沟通优先操作前用外语告知手法名称、感受、时长与预期效果。

A.3.2 疼痛控制以 “酸胀、舒适、放松” 为主，避免强痛刺激。

A.3.3 文化尊重重视隐私遮挡、身体边界、宗教习惯。

A.3.4 安全底线不做暴力扳法、过度旋转、重刺激整脊。

A.3.5 记录可追溯手法、部位、强度、反应均记入双语病历。

A.3.6 应急处置出现头晕、心慌、出冷汗立即停止，平卧吸氧观察。

A.4 常用推拿介质使用规范

A.4.1 滑石粉：防摩擦，适合多汗、夏季。

A.4.2 推拿油/按摩乳：润滑保护皮肤，适合长时操作。

A.4.3 中药膏剂：需明确成分，提前询问过敏史。

A.4.4 要求：一人一用、清洁消毒、不过敏、不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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